
 
 

 

 

 

关于我市 2020 年春季学期后续返校复课 

时间的通告 

 

为有序做好我市春季学期各级各类学校学生返校复课工作，

根据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 2020 年春季学期全省学生返校安排

的通告》《中共安徽省委教育工委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

好学生返校工作的通知》（皖教工委函〔2020〕51 号）要求，在

有序组织高三、初三年级学生返校工作的基础上，结合我市疫

情防控工作实际，按照分类分批、错时错峰的原则，现就做好

我市 2020 年春季学期后续返校复课工作通告如下： 

一、4 月 20 日，全市中职学校（含技工学校）三年级学生

返校复课，高考补习类校外培训机构开展线下培训。 

二、4月 26 日，全市普通高中及初中非毕业年级、小学 4-6

年级学生返校复课。 

三、5 月 6日，全市中职学校（含技工学校）非毕业年级学

生返校复课。小学 1-3 年级、特教学校、幼儿园学生返校复课

时间另行研究，但不早于 5月 6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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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非高考补习类校外培训机构在中小学（含幼儿园）各

学段学生未全部返校、且未达到《安徽省校外培训机构新冠肺

炎疫情防控开学工作指南（二）》的标准前,一律不得组织线下

培训。 

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坚决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市指挥部各相

关成员单位要坚决落实部门责任，严格按照《安徽省学校新冠

肺炎疫情防控系列标准与指引》等文件规定，科学精准做好学

校疫情防控工作，周密组织师生安全有序返校，确保返校前准

备到位、返校时秩序井然、返校后平安稳定。 

安庆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

   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 

    2020 年 4 月 14 日 


